齐富公路嫩江大桥
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
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17号）、《黑龙江省公路条例》等有关规定，为规范公路收费行为，维护收费公路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按期偿还建设贷款，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收费站设置

齐富公路嫩江大桥车辆通行费征收工作由齐齐哈尔嫩江公路大桥管理处统一管理，设置齐富收费站，位于K6+350。

第二条 征收范围

凡通过齐富公路嫩江大桥的各种车辆，除军队车辆、武警部队车辆，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公路上处理交通事故、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统一标志的制式警车，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包括插秧机）的车辆，符合国家和省运输鲜活农产品减免车辆通行费政策的车辆以及沿线农民完全从事农业生产、运送农业物资的非经营性、20马力以下（不含20马力）的农用小型拖拉机以外，其他车辆一律按规定缴纳车辆通行费。
第三条 征收标准

	车型
	规格
	（元/车次）

	
	客 车
	货 车
	

	第一类 
	≤7座
	≤2t
	10

	第二类 
	8座-19座
	2t-5t（含5t）
	12

	第三类 
	20座-39座
	5t-10t（含10t）
	15

	第四类 
	≥40座
	10t-15t（含15t）
20英尺集装箱车
	22

	第五类 
	
	＞15t

40英尺集装箱车
	33


第四条 征收办法

车辆通过收费站时，驾驶员要主动按标准交纳通行费，并取得交费通行凭据后方可通过。
第五条 违章处罚

伪造、变造、转让和借用票据以及拒缴、逃缴车辆通行费的，分别按照《黑龙江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票据管理办法》（2003年省政府令第5号）和《黑龙江省公路条例》相关规定依法处理。
第六条 资金管理

车辆通行费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上缴同级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除必要的管理、养护费用从财政部门批准的车辆通行费预算中列支外，必须全部用于偿还齐富公路嫩江大桥建设贷款本息，不得挪作他用。收取车辆通行费和罚款时，分别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票据。罚款必须全额上缴同级国库。 
第七条 收费年限

收费年限以偿还贷款本息为原则，收费期限至2020年6月1日。在收费期限届满前已经还清贷款，必须终止收费。
第八条 收费单位要按规定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持证收费。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有关规定，在收费站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12358”价格举报电话等，接受社会监督。 
第九条 本办法自交工验收合格通车之日起执行，收费标准试行1年。到期前3个月由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省物价监督管理局、财政厅审核后，重新报省政府审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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